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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談及行政長官的特殊法律地位
時，用的形容詞是 「超然」。到了某個反對派政黨頭子
的口中，卻變成了 「凌駕」。即，行政長官具有 「超然
」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
變為 「凌駕」於行政、立法、司法這三權之上。這樣的
差別，可以有兩種解讀：其一，反對派政黨頭子的理解
能力低，又不願去虛心學習；其二，反對派政黨頭子
並非不懂得兩個詞彙含義的不同，而是別有用心地故
意曲解，以便達到其 「唯恐天下不亂」的不可告人的
目的。

為認真起見，筆者特地去查辭典。 「超然」，主要
含義有二：一是生性灑脫，不受世俗拘束；一是指不存
在利害關係，因此處事較能公平公正客觀。可以推論，
張曉明主任談行政長官的地位 「超然」，應是後一種含
義，即處事公平公正客觀，還可以加上依法施政和依法
處事。張曉明的意思如此，那是百分百正確。反對派政
黨頭子不應該 「想錯隔離」，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

「凌」，有幾種意思，包括：乘；逾越；急行；也
有姓 「凌」者，但少見。 「凌駕」，意指超越在別人之
上，有盛氣凌人之意，或不把別人放在眼中。總之， 「

凌駕」與 「超然」，不是同一回事。兩者之間，不能也
不應畫上等號。反對派政黨頭子將 「超然」解讀或曲解
為 「凌駕」，以其大律師身份而言，相信並非中文水平
太差。此人非洋人，而是華人，即使他的英文再好，最
多也只是魯迅先生所說的 「假洋鬼子」。推而論之，他
的 「凌駕」說，只能是別有用心， 「唯恐天下不亂」，
目的是挑起事端，製造混亂，妄圖再發動一次針對行政
長官、針對中聯辦、以至針對中央的政治性騷動。此人
的這一邪惡目的有可能實現嗎？當然是不可能。因為，
反對派政黨頭子的 「凌駕」說一出，立即就被大眾所識
穿，包括劉廼強、宋小莊等不少學者和法律專家，均紛
紛出聲批判這名反對派政黨頭子的 「凌駕」說。

「凌駕」說的要害主要有兩點：其一，不符基本法
。其二，不符事實現狀。香港回歸以來，從未有過行政
長官 「凌駕」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的情形。 「
凌駕」云云，一派胡言。

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
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第四十七條規定： 「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行政長
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
產，記錄在案。」不難看出，根據基本法規定，行政長

官也必須尊重和遵守香港法律法例，絕對不可能 「凌駕
」於法律之上。基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香港居民在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一條規定，說明行政長官和任
何普通市民一樣，都必須奉公守法，沒有任何人可以例
外。 「凌駕」之說，完全是無中生有，無事生非，可以
說是惡意攻擊。其計毒矣，其言可誅。

「凌駕」說之後，跟着還將行政長官比之於 「封建
皇帝」。反對派政黨頭子在說 「皇帝」時，想到的很可
能是秦始皇，或者是殷紂王。其實，這明顯是胡說八道
，全無事實根據。假如行政長官是生殺予奪的 「封建皇
帝」，像反對派政黨頭子這樣的人，還能逍遙自在、言
所欲言、為所欲為地活到今天？若行政長官是秦始皇或
殷紂王，反對派政黨頭子這類人，不是 「人頭落地」，
就是 「打入天牢」，哪裡還有機會發表什麼 「凌駕」說
？坊間有一種意見是：對反對派政黨頭子這樣的人，太
民主，太自由，太寬容，以至有姑息之嫌。問題在於，
這些人的言行，對香港的穩定及和諧，已經造成太大的
傷害。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
、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等的自由，但這些
都不是全無限制的。普天之下，只有相對自由，沒有絕
對自由。以言論自由為例，任何人都不可以說 「我要殺
人」或 「我要放火」，也不能出言毀謗他人。例如，甲

指乙是賊，必須有證據，否則便是毀謗，可以告上法庭
，甲大有可能 「吃不了兜着走」，因罪成而被判罰，可
能坐牢，還必須賠償乙的名譽損失。反對派政黨頭子的
言論若再出位一些，具體指某一行政長官是 「皇帝」，
這便構成毀謗，官司有得打，可能要巨額賠償。新加坡
國父李光耀生前就打過多宗名譽官司，且百分之百勝訴
。所以，反對派政黨頭子之流，說話真的要小心，不可
濫用言論自由，不可破壞別人（包括行政長官）名譽，
以免 「老貓燒鬚」誤入法網。

香港回歸以來，不少反對派人士不斷 「反中亂港」
，不斷以言論攻擊中央，攻擊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這
樣的情形，是否應予制止？如今是不是已到了 「撥亂反
正」的時候？ 「凌駕」說是最新的亂象之一，應予口誅
筆伐。反對派政黨頭子之類的言行，實在是過於囂張，
令大眾看不過眼。 「凌駕」說和 「皇帝」說，一方面是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另一方面是意圖掀起另一波

的 「反中亂港」。前瞻一些看，性質相當嚴重。行政長
官和一些學者，對 「三權分立」說和 「凌駕」說評之為
「斷章取義」，已經是很客氣的批評。但願反對派政黨

頭子這類人，能夠從此醒悟，能夠自我反省，不再濫用
言論自由，不再 「反中亂港」，是則 「天下太平」，皆
大歡喜。

馬來西亞種族關係趨向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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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與􀎠凌駕􀎡含義大不同 □李幼岐

推動基本法的全面落實 □姚榮銓 姚 姚

【議事論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自1985

年4月10日全國人大決定成立起草委員會開始，歷時四
年零八個月完成。其間將草案先後兩次在香港和內地廣
泛徵求意見；社會各界人士踴躍參與討論，僅香港人士
就提出近8萬份意見和建議。就是說基本法體現了包括
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凝聚了廣大
中華兒女的集體智慧。1990年4月4日基本法經全國人大
通過，由國家主席下令公布於世，自1997年7月1日起實
施。香港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的基本
法律，規定了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 「一國兩
制」的法律化、制度化，為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實
踐提供法律保障。所以鄧小平稱它是 「具有歷史意義和
國際意義的法律」，是 「具有創造性的傑作」。

張曉明講話意義大
香港於1997年7月1日回歸祖國，開始實行香港基本

法，開始史無前例的 「一國兩制」偉大實踐，至今接近
廿載。為什麼2014年6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要向國內外

同時發布《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
皮書？這是因為本港不斷有人跳出來，不尊重國家憲法
及香港基本法的權威，通過各種藉口各類伎倆來反對和
阻礙特首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依法治港，妄圖反對和
破壞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白皮書的正本清
源，讓憲法和基本法權威性顯著提高，增強了愛國愛港
陣營和廣大港人對 「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理直氣壯
地去撥亂反正， 「反中亂港」的一小撮人日益不得人心
，那個來勢洶洶的違法 「佔中」終究被依法清場！

由於 「泛民」在立法會佔有 「關鍵少數」票權，未
能通過普選特首的政改方案，他們自詡為 「泛民」、 「
民意」化身，竟然蠻橫地剝奪了數以百萬港人普選特首
的民主權利，自己拆穿西洋鏡，不是莫大的諷刺嗎！梁
特首及特區政府化消極為積極，由被動轉主動，在 「後
政改」時期聚精會神發展經濟丶改善民生。可是 「樹欲
靜而風不止」，反對派依然以 「拉布」故伎來反對創新
科技局的創建，還以名為 「反水客」實為 「趕客」，禍
害本港零售業、旅遊業，將其 「逼入嚴冬」。更讓人們
普遍擔憂的是，他們慫慂憤青極端分子無法無天無政府
，破壞 「依法施政」，對於至關重要的 「法治精神」加
以傷害。

近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一個紀念基本法頒布25周
年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這個講話旨在讓更多港人深
入地了解基本法、全面地了解香港政治體制、真正地了
解特首 「超然」地位，及以特首為核心的 「行政主導」
在香港特區權力體系中所扮演的獨特角色。如此為特區
政府 「依法施政」闡明理論依據，為 「行政主導」夯實
法律基礎，真可謂在關鍵時刻下了一場 「及時雨」！這
個講話遭到了反對派迫不及待的瘋狂攻擊，正好說明其
有的放矢，針對性特強且現實意義大。

堅持法治精神極重要
基本法頒布至今已四分之一個世紀了，張主任今次

與會發言宣講基本法，邀請單位是 「基本法推介聯席會
議」，是由12位當年參與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諮詢委員
會的熱心人和社團於1993年成立的，舉辦推介基本法研
討會，至今已十八屆。由此可見，一個法要使之成為 「
必行之法」並不容易。記得習近平主席在《之江新語》
中引過一句我國古人的經驗之談： 「國皆有法，而無使
法必行之法」。基本法早早頒布於世，又實施了18年，
迄今三個特首無不尊重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權威，嚴

謹地依法治港，依法施政。但是，基本法因何沒有成為
百分之百港人都認同的 「必行之法」呢？甚至還不時有
人膽大妄為地當着大庭廣眾焚燒基本法？

習近平主席早就分析過， 「人們沒有法治精神、社
會沒有法治風尚，法治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根之花、無
源之水」。他又提醒人們：使法必行法就是法治精神。
從客觀上說，法治也並不體現於普通民眾對法律條文有
多麼深透的了解，而在於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識、
法治觀念熔鑄到人們的頭腦之中，體現於人們的日常行
動之中。這包括培養人們的理性精神、誠信守法的精神
、尊重法律權威的精神、權利與義務對稱的精神、依法
維權和依法解決糾紛的習慣等等。正如盧梭所說， 「規
章只不過是穹隆頂上的拱樑，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
最後構成那個穹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這就深層
次地說明了弘揚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風尚的極端重要性
。

普及港人法治教育要細水長流，形成全社會法治風
尚又刻不容緩，因為這些對於全面推進 「依法治港」、
順利暢通 「依法施政」和香港基本法早日成為 「必行之
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基礎性、決定性的作用。

作者分別為滬港文化交流協會創會會長、秘書長

【指點香江】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星期五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 「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
會」上發表講話，全面解讀闡釋香港政治體制，指出按
照基本法規定，香港實現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
體制，不搞 「三權分立」。無庸諱言，香港的政治體制
屬於敏感議題，容易引發爭議，所以張曉明也預期，這
議題有爭議性，但強調在宣傳推介基本法的過程中，是
不必迴避爭議。事後確實如張曉明所預期，反對派針對
其講話群起而攻之，但他們對張曉明講話的批評，完全
是上綱上線，肆意扭曲。這說明張曉明釐清香港政制問
題確有必要，唯有不怕爭議，不避爭議，有所作為，真
理才能愈辯愈明，張曉明敢於捅馬蜂窩，正顯示於激濁
揚清、勇於承擔的精神。

反對派對張曉明講話反應最激烈的，在於張指出香
港不搞 「三權分立」，因而被反對派指是特首凌駕三權
、衝擊司法獨立、特首 「無王管」云云。但政制問題必
須講法理也要講道理。香港回歸前回歸後都從來不是搞
什麼 「三權分立」。記得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有人提
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要搞 「三權分立」。對此，鄧小平
當時在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明確予以否定。可
以說，不搞 「三權分立」，是起草基本法的一個重要指
導思想。

2007年6月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在紀念
香港基本法實施1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時進一步闡釋
，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最大特點是行政主導。他並引用

上述鄧小平1987年的講話，反駁了有人在基本法起草過
程中，提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要搞 「三權分立」的說法
。再看基本法的條文，並沒有提到 「三權分立」的字眼
，充分說明基本法根本沒有所謂 「三權分立」的安排。

回歸後，基本法所規定的行政主導原則，行政長官
雖然在權力體系中處於核心或主導地位，但並不是絕對
的專權，而要受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監督和約束。基
本法規定，立法會在法定的條件下，可以彈劾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
財產，記錄在案等。但同時，行政長官有權解散立法會
，但有限制，而部分立法會議員亦曾擔任行政會議成員
，參與行政機關工作，體現出行政立法既有配合、也互
相監察的特點。這種體制明顯與所謂 「三權分立」相差
千里。張曉明的講話何錯之有？

恰恰要留意的是，反對派大肆攻擊張曉明講話，原
因正是張曉明揭穿了反對派多年來的誤導，指出香港根
本不是搞 「三權分立」，粉碎了反對派的謊言，才會令
他們氣急敗壞。其實，張曉明大可不必主動談論政制問
題，但他卻沒有迴避爭議，反而直面爭議，反駁謬論。
近年香港政治風波不斷，一個主要原因是社會大眾對於
基本法及 「一國兩制」的理解未夠透徹，容易被別有用
心者誤導。就以立法會的 「拉布」為例， 「拉布」搞手
往往祭出所謂 「三權分立」解話，企圖將自身的禍港行
為合理化。現在張曉明激濁揚清，就是要以正視聽，也
是令社會進一步認識基本法，顯示的是負責任、敢承擔
、有所作為的態度，理應支持。

最近，馬來西亞種族關係趨向緊張。8月29日至
30日，一個叫做 「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簡稱 「淨
選盟」4.0）的組織在首都吉隆坡舉行反政府大集會
，提出乾淨選舉、廉潔政府等訴求，不少人還打出要
求納吉布總理下台的標語。參加集會的人數號稱達20
萬，此外，東馬沙巴和砂拉越以及旅居海外的部分馬
來西亞人也同步舉行集會。媒體披露，參加集會的主
要是華人和印度人，帶有較濃的 「種族色彩」。

9月16日，約25萬馬來人走上吉隆坡街頭，舉行
「916馬來人尊嚴」集會，要 「反擊馬來人面對的威

脅」，會上高呼 「馬來人萬歲」等口號。集會者與警
方對峙，有人幾次企圖衝入華人店舖集中的茨廠街。
馬來人同華人的種族衝突似乎一觸即發。馬來西亞最
大的華人政黨馬華公會總會長廖中萊9月16日發表聲
明稱，馬來西亞種族關係正處在敏感時期，呼籲加強
種族之間的和諧與信任。

馬來西亞是由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等多元種族
組成的國家。獨立以來，種族關係還算平穩，只是在
1969年5月13日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種族衝突，史稱
「五一三事件」。由於馬來西亞奉行所謂 「種族政治

」，主要政黨均由單一種族組成，政客為博出位，都
把自己打扮成維護本種族利益的鬥士，不時玩弄種族

課題，贏取支持。由是之故，種族矛盾幾十年來起起
伏伏，種族關係難言融洽。馬來人是巫統的執政基礎
和權力來源，巫統主導的政府一直實施 「馬來人至上
」政策，華人等 「非土著」總感到未得到平等對待。
2013年5月大選，高達80%的華人支持反對黨，納吉
布總理當時驚呼遇到了 「華人海嘯」。近來，馬來西
亞經濟不景氣，初級產品賣不到好價錢，馬幣林吉特
不斷貶值，納吉布總理本人貪污舞弊醜聞纏身， 「一
馬公司」的案子遠未了結，又爆出他有7億美元的進
帳來源不清，處境極為被動。

其實，吉隆坡兩場針鋒相對的大集會不宜簡單地
看作種族對抗，背景錯綜複雜。前總理馬哈蒂爾在 「
淨選聯盟」的集會現身耐人尋味。馬哈蒂爾是個地道
的馬來人，向來極端維護馬來人的利益，他怎麼會損
害 「馬來人尊嚴」？巫統內部最近矛盾非常尖銳，派
系營壘分明，逼迫納吉布總理下台的勢力活躍。巫統
元老拉紮利也公開駁斥 「馬來人地位受威脅」的論調
與事實不符。巫統高層聲稱同 「916集會」無關，但
有多名巫統高官參加了集會，顯然有所企圖。馬來西
亞的政治精英心中有數，種族問題是把雙刃劍，適當
玩玩可能有點 「好處」，但如果玩過了頭，對誰都不
利。鑒此，估計馬來西亞近期尚不至於發生大規模的
種族衝突。

作者為原資深外交官

李
嘉
誠
是
全
球
華
商
的
標
桿
，
旗
下
公
司
在
五
十
多
個
國
家
有

投
資
，
在
全
世
界
來
去
自
由
，
不
受
阻
礙
，
但
卻
偏
偏
在
中
國
大
陸

有
人
撰
文
說
，
﹁別
讓
李
嘉
誠
跑
了
﹂
。
不
讓
李
嘉
誠
跑
的
原
因
，

通
篇
粗
糙
的
論
述
講
的
都
是
錢
，
歸
根
結
底
是
不
允
許
李
嘉
誠
賺
了

錢
隨
便
撤
資
！
但
決
定
商
人
資
金
撤
離
的
原
因
皆
由
市
場
決
定
，
哪

裡
容
易
賺
錢
，
哪
裡
風
險
小
就
往
那
裡
去
。
而
且
，
今
天
撤
離
不
一

定
就
是
嫌
棄
，
而
是
可
能
有
更
好
的
機
會
。
你
創
造
了
好
機
會
，
同

樣
可
以
吸
引
更
多
人
投
入
。

要
知
道
，
誠
如
寫
不
出
好
報
道
不
是
好
記
者
，
講
課
沒
人
聽
的

一
定
成
不
了
好
教
授
一
樣
，
營
商
不
賺
錢
不
是
好
商
人
！
更
需
要
弄

清
楚
的
是
，
成
功
商
人
之
所
以
成
功
，
我
們
看
到
的
只
是
他
們
盈
利

的
結
果
，
很
少
有
人
會
去
關
注
他
們
賺
錢
過
程
中
的
艱
辛
。
即
使
富

可
敵
國
的
李
嘉
誠
也
無
法
幸
免
那
些
血
淋
淋
且
鮮
為
人
知
的
艱
辛
。

還
有
人
視
而
不
見
成
功
者
回
饋
社
會
的
貢
獻
。

李
嘉
誠
很
少
接
受
媒
體
訪
問
。
一
九
九
九
年
，
我
有
幸
成
為
專

訪
李
嘉
誠
的
第
一
名
記
者
，
二
年
後
還
有
了
第
二
次
長
時
間
專
訪
的

機
會
。
還
有
二
次
隨
李
嘉
誠
訪
問
汕
頭
大
學
、
一
次
隨
訪
貴
州
山
區

貧
窮
地
區
小
學
和
一
次
隨
訪
李
嘉
誠
捐
贈
潮
汕
地
區
建
立
眼
疾
治
療

中
心
的
經
歷
。
有
緣
近
距
離
接
觸
李
超
人
，
可
以
了
解
多
一
些
你
所

不
知
道
的
李
嘉
誠
。

李
嘉
誠
是
一
個
非
常
認
真
的
人
，
面
對
一
個
小
記
者
訪
問
前
先

提
出
的
二
十
多
個
問
題
，
在
訪
問
之
日
，
他
已
經
用
文
字
全
部
作
了

回
答
；
第
二
次
專
訪
，
約
定
時
間
未
到
，
李
嘉
誠
就
先
到
了
。
沒
有

想
到
一
個
知
名
富
商
，
如
此
平
易
近
人
。

可
以
走
近
李
嘉
誠
全
因
九
八
年
七
月
上
海
屈
臣
氏
發
生
脫
褲
疑

雲
，
女
大
學
生
走
出
屈
臣
氏
時
，
店
內
設
置
的
警
報
器
鳴
叫
了
。
保

安
檢
查
發
現
其
髖
部
有
磁
訊
號
，
當
事
人
指
保
安
要
她
脫
褲
子
，
而

保
安
則
指
是
她
自
己
脫
的
。
最
終
虹
口
區
法
院
判
屈
臣
氏
賠
款
二
十

五
萬
人
民
幣
。

法
官
還
語
帶
輕
蔑
的
指
，
如
沒
有
足
夠
管
理
能
力
就
不
要
開
超

市
，
並
指
公
共
場
所
安
裝
警
報
器
不
合
法
，
還
質
疑
警
報
器
誤
叫
。

內
地
媒
體
一
面
倒
認
為
二
十
五
萬
賠
款
是
個
漂
亮
的
數
字
。
我
走
訪

了
提
供
報
警
設
備
的
美
資
公
司
，
證
實
該
電
子
設
備
的
誤
鳴
率
為
零

，
同
時
也
提
出
：
屈
臣
氏
是
世
界
品
牌
，
全
世
界
統
一
管
理
方
式
，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
究
竟
是
屈
臣
氏
要
適
應
中
國
，
還
是
中
國
該
向
國

際
靠
攏
。
二
審
最
終
改
判
賠
款
為
一
萬
元
。

那
時
，
超
市
在
內
地
起
步
不
久
，
商
品
被
偷
竊
現
象
層
出
不
窮

，
連
法
官
都
不
知
道
國
外
超
市
是
如
何
運
作
的
。
就
是
在
這
樣
的
環

境
中
投
資
營
商
，
那
時
，
外
商
不
僅
是
投
資
，
還
以
自
身
尊
嚴
受
損

為
代
價
，
以
國
際
營
商
文
化
的
引
入
來
參
與
中
國
的
改
革
開
放
，
這

些
都
無
法
記
錄
在
營
商
成
本
之
中
。

李
嘉
誠
在
家
鄉
汕
頭
全
資
建
汕
頭
大
學
，
當
地
政
府
希
望
李
嘉

誠
修
建
一
座
公
路
橋
，
承
諾
就
此
一
座
收
費
的
過
路
橋
。
結
果
，
橋

蓋
好
沒
有
多
久
，
當
地
政
府
又
在
邊
上
蓋
了
另
外
一
座
橋
。
這
樣
的

事
例
還
不
少
，
深
圳
鹽
田
興
建
了
隧
道
，
也
遇
到
類
似
的
情
況
。
而

遭
遇
這
樣
的
不
公
、
委
屈
，
李
嘉
誠
從
來
也
不
會
去
找
高
層
領
導
投

訴
。
他
忍
受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過
程
中
的
陣
痛
，
並
極
力
維
護
國
家
形

象
。

在
和
李
嘉
誠
訪
談
中
，
他
透
露
了
樹
大
招
風
的
困
擾
，
他
表
示

自
己
並
不
喜
歡
奢
華
的
生
活
，
吃
的
穿
的
和
幾
十
年
前
沒
有
什
麼
分

別
。
他
戴
的
是
幾
百
元
的
精
工
表
，
穿
的
也
是
幾
百
元
的
皮
鞋
。
他

的
企
業
發
展
策
略
，
不
少
並
非
是
以
金
錢
來
衡
量
，
例
如
他
談
到
在

加
勒
比
海
的
投
資
，
當
地
政
府
主
動
提
供
開
賭
的
特
權
，
他
不
接
受

，
對
此
不
願
沾
手
。

成
功
企
業
家
不
在
於
他
賺
多
少
錢
，
更
在
於
他
對
社
會
的
貢
獻

。
李
嘉
誠
基
金
會
，
是
實
實
在
在
的
捐
款
會
，
至
今
向
社
會
捐
款
一

百
七
十
億
港
元
，
其
中
百
分
之
九
十
是
用
於
包
括
香
港
的
大
中
華
地

區
。
對
一
些
社
會
捐
贈
項
目
他
親
力
親
為
，
比
投
資
房
地
產
更
認
真

。
那
年
李
嘉
誠
花
了
超
過
十
天
的
時
間
，
租
了
一
架
飛
機
到
西
部
地

區
考
察
捐
贈
教
育
項
目
。
李
嘉
誠
來
到
貴
州
山
區
，
當
地
民
眾
為
他

準
備
了
轎
子
，
要
抬
他
上
山
，
他
堅
決
棄
轎
，
堅
持
自
己
爬
上
山
，

隨
行
的
教
育
部
領
導
亦
無
奈
。

李
嘉
誠
一
輩
子
都
是
走
自
己
的
路
，
從
不
習
慣
被
人
抬
着
走
。

爬
上
山
，
看
到
一
座
用
石
頭
堆
起
來
，
沒
有
門
窗
的
建
築
，
學
生
們

正
在
裡
面
上
課
，
李
嘉
誠
卻
在
外
面
動
容
了
。
他
當
場
拍
板
，
捐
款

一
百
四
十
萬
給
當
地
建
小
學
。

即
使
李
嘉
誠
有
撤
資
，
但
他
還
是
留
下
了
，
留
下
了
有
形
的
稅

收
，
還
留
下
了
無
形
的
管
理
文
化
和
經
營
理
念
，
加
上
無
法
計
算
的

關
係
成
本
。
專
家
認
為
，
李
嘉
誠
從
大
陸
的
撤
離
，
並
不
是
沒
有
成

本
的
。
只
是
李
嘉
誠
不
屑
於
辯
論
這
個
問
題
。
實
際
他
在
大
陸
的
每

一
筆
交
易
，
都
是
要
上
稅
的
，
包
括
營
業
稅
和
所
得
稅
，
中
國
內
地

是
一
個
市
場
，
政
府
怕
的
是
沒
有
交
易
，
只
要
有
交
易
，
政
府
就
有

稅
收
的
收
入
。

好
朋
友
安
邦
諮
詢
陳
功
博
士
算
了
一
筆
帳
，
李
嘉
誠
拋
售
資
產

的
過
程
，
我
估
計
政
府
的
稅
收
賺
了
不
少
。
他
認
為
，
以
網
上
傳
說

的
八
百
億
售
出
資
產
計
算
，
營
業
稅
百
分
之
五
點
六
就
是
四
十
四
點

八
億
。
所
得
稅
如
果
按
照
核
定
收
，
百
分
之
一
就
是
八
億
。
兩
者
相

加
有
五
十
三
億
元
入
國
庫
了
。
比
較
一
下
，
國
家
投
鉅
資
的
鋼
鐵
企

業
虧
成
什
麼
樣
子
了
，
現
在
還
繼
續
補
貼
。
再
想
想
，
房
地
產
開
發

商
，
現
在
繳
多
少
稅
？
李
嘉
誠
在
這
個
經
濟
敏
感
時
刻
是
有
貢
獻
的

，
不
要
光
看
人
家
賺
錢
眼
紅
。
這
還
沒
有
算
，
李
嘉
誠
持
有
這
些
資

產
的
時
候
所
繳
納
的
稅
金
呢
，
如
果
加
上
估
計
要
過
百
億
規
模
了
。

我
所
知
道
的
李
嘉
誠
還
有
更
多
的
點
點
滴
滴
。
來
到
這
個
社
會

上
，
他
按
照
自
己
的
邏
輯
行
事
，
不
會
跑
，
永
遠
在
！

【國際觀察】

張曉明為港人激濁揚清
□方靖之

【有話要說】

我
所
知
道
的
李
嘉
誠

□

紀
碩
鳴

【
議
論
風
生
】


